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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开展“美丽梅州•美好家园” 
 

2021年 7月 13日 三年行动工作指挥部 

 

 

●大丰华高速一期通车 球王故里“牵手”温泉之城 

●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入选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志愿活动 共创美好家园 

 

大丰华高速一期通车 球王故里“牵手”温泉之城 
 

日前，大丰华高速丰顺至五华段（简称大丰华高速一期）正

式通车。项目东连“温泉之城”丰顺县，西接“球王故里”五华

县，通车后，从珠三角地区、五华县到丰顺县的车程均可节省约

40 分钟。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黄成造，市委

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黄文沐，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职雨风参加通车慰问活动。 

黄文沐在慰问活动上表示，大丰华高速一期顺利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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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着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厚爱，彰显着市委、市政府的振兴决

心，凝聚着建设单位的智慧汗水，承载着苏区人民的美好期盼，

是学党史、办实事的一次生动实践。“这条高速公路的建成，将

有利于我市‘十四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有利

于我市形成市域快速交通内外双环、拉近珠三角、携手汕潮揭、

对接大湾区的综合交通发展良好态势，有利于我市更好融入新发

展格局、促进客潮经济文化交流、加快苏区振兴发展。 ”黄文

沐说。 

据了解，大丰华高速一期全长约 40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

计时速 100公里，设有汤西、郭田、平南三个出入口，汤西服务

区一对。项目通车为沿线 6 个乡镇，约 55 万人民群众提供了更

便捷、更舒适的出行条件，带去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助

力沿线以“不歇脚”的劲头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项目建成通车

对进一步完善粤东北高速公路网，促进梅州苏区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入选广东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日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新命名 23 个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市的广东中国客家

博物馆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叶剑英元帅纪念园等 9 个省级



 

3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悉，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是以全面展示汉族客家民系文化

渊源与发展的博物馆，也是整体性生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主馆

客家博物馆承担整体性博物馆中的枢纽功能，其余一系列利用古

建筑设立各具特色的大学校长馆、将军馆、黄遵宪纪念馆、华侨

馆、梅州名人廉吏馆等及新设立的梅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以纪念特定的杰出人物或特定的文化为主题，与主馆《客家

人》《梅州史话》主题陈列构成互补关系，形成了客家文化整体

性生态博物馆网络。此次命名工作旨在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四史”宣传教育，突出百年党史重要事件、重要地点、重要人

物以及新时代的大国重器和建设成就，充分发挥革命遗址、革命

纪念设施、大国重器等在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

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据统计，此次命名后，广东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总数达到 140个。 

 

 

开展志愿活动 共创美好家园 
 

日前，华阳镇党委、政府积极响应五华县开展“美丽梅州•

美好家园”三年行动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开展“美丽

梅州• 美好家园”全民志愿活动的通知》，人居办组织环境卫生

督查组会同志愿者团队对 14 个村（居）卫生死角进行曝光，各

村（居）委密切配合，针对曝光落实整改到位。在本周整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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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累计出动次数 32 次，累计出动人数 362 人次，共清理村庄

生活垃圾 14吨、建筑垃圾 15 吨、宣传横额 11幅、发放宣传资料

360份。 

华阳镇组织全体镇干部、市场监督所、居委干部、城监人员、

志愿者团队开展圩镇六乱整治大行动，严格按照华阳镇圩镇“六

乱”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圩镇全长约 3公里，主要针对占道经营、

乱搭乱建、车辆乱停乱放进行一次大整治。此次整治乱摆乱卖

57 宗，乱停乱放 36 宗，乱堆乱放 31 宗，乱贴乱画 14 宗，乱拉

乱挂 13宗，拆除违章广告、招牌、太阳伞等 24宗。志愿活动的

全力开展，有效减少了滩涂被占用种植或喂养家禽，部分污水、

生活废水直接排入河中现象，同时还广泛宣传“两美”行动，引

导群众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自觉做文明生活的倡导者，形成

浓郁的志愿服务热情和行动氛围。 

 

 

 

 

 

 

报：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协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市

委办、市人大办、市府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陈亮、张德汪同志。 

市政协办、市纪委办，陈亮、钟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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